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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快递损毁丢失赔偿惹纠纷
律师：保价有利于主张损害赔偿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山东青

岛的潘女士日前通过圆通速递承运

了一箱进口高档服装。 她收件时发

现， 有 14 件衣服在运输中被其他

快递里打碎的酱油污染， 受损货物

吊牌价值达 13.7 万元 。 因寄出时

未保价， 圆通公司表示， 无法确认

货物的有效价值， 所以最多只能赔

2000 元 。 潘女士表示无法接受 ，

要通过诉讼维护权益。

记者采访调查发现， 目前， 我

国快递赔偿标准高低不一， 适用千

差万别， 并不明晰。 快递企业的保

价规则或限额赔偿标准， 与消费者

要求的按快递实际价值赔偿之间，

往往相距甚远。

快递未保价

赔偿怎么算

“未保价业务的赔偿金额按照

实际损失赔偿， 但不超过双方约定

的最高赔偿额度。” 中国快递协会

原副秘书长邵钟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就此案来说， 如果公司规

定的最高赔偿额度是 2000 元， 那

么该快递企业的做法是不违法的。

邵钟林介绍说， 非保价业务属

于市场行为， 赔偿标准以双方约定

为主要依据。 而消费者在将快递货

物交由快递企业承运后， 即表示认

可其公司服务协议中规定的赔偿条

款。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怀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快递公司

在提供快递服务时会提供电子版

《快递服务协议》， 这是消费者与快

递公司确立运输合同关系的书面协

议。 协议中有注明未保价的快件丢

失、 毁损或短少时限赔的 “格式条

款”。 潘女士能获得多少赔偿， 主

要取决于这些条款的效力。

“若快递公司在承运前已就保

价与否， 及相应的赔偿标准与限额

格式条款进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

明， 潘女士只能依据协议得到相应

的赔偿。 但若快递公司未尽充分的

提示说明义务， 潘女士就可主张该

格式条款无效， 要求快递公司就其

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廖怀学说。

已经保价的快递

赔偿仍讨价还价

与潘女士不同， 消费者小余在

寄贵重物品时选择了保价， 但仍然

只收到快递公司 300 元的赔偿费。

近日， 小余帮客户在外地买了

一套总额 15 万元的家具。 在寄快

递时， 小余保价 7 万元， 包括运费

总共花费了 4000 元左右。 但是收

到快递时， 小余发现家具已经严重

损坏。 但快递公司表示， 依据邮政

普遍服务的赔偿标准 ， 只能赔偿

300 元。

“所有快递业务都不适用于邮

政普遍服务的赔偿标准。” 邵钟林

表示， 《邮政法》 已经明确： “邮

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

损失赔偿， 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

定。” 邵钟林认为， 此快递公司的

赔偿依据以邮政普遍服务的最高赔

偿额来给付赔偿明显是不合法的。

根据 《快递暂行条例》， “快

件延误、 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

的， 对保价的快件， 应当按照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

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廖怀学表

示， 在发生纠纷时， 快递公司应该

优先适用保价规则进行赔偿。

快递赔偿标准

应进一步明晰

近年来， 围绕快递毁损赔偿引

发的消费纠纷日渐增多， 其中绝大

多数都是赔偿标准之争。 要解决此

类纠纷， 廖怀学认为， 首先消费者

应增强法律意识， 根据快递物品的

实际价值进行保价或购买保险， 特

别是贵重物品， 保价有利于快递物

品毁损时向快递企业主张损害赔偿

责任； 其次快递企业应对 “格式条

款” 履行充分的提示说明义务， 合

理引导消费者进行保价， 切实履行

保价规则。

邵钟林认为， 向消费者普法的

力度还需加强 。 “消费者需要明

白， 在寄快递前， 应熟知所选快递

公司的赔偿标准。 因为快递一旦寄

出， 便等同于消费者认可公司的赔

偿条款。”

有不少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

快递业应进一步明晰赔偿标准， 对

各类运输品进行细分， 明确毁损快

递理赔流程， 引入公认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规范对快递物品毁损价值的

认定。 同时， 监管机构应加大监管

力度， 对快递企业执行严重不公的

格式条款和保价规则损害消费者利

益的行为督促其整改。

无力偿还高利贷逼迫母亲借钱 律师：子债子偿
据 《滨海时报 》 报道 ， 今年

60 岁的张阿姨在一家物业公司做

保洁员， 最近因为儿子的不断 “骚

扰”， 她已无法正常生活下去， 因

此向本报寻求法律帮助。 张阿姨究

竟遇到了什么烦恼？ 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了解。

儿子借债母亲遭殃

张阿姨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

女， 她曾经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努力工作支撑全家的丈夫和都已成

家的一双儿女。 2016 年春节前夕，

张阿姨所在村接到要整体拆迁的消

息， 全家人都沉浸在要搬到新楼房

的喜悦之中。 但同年 4 月， 在即将

搬家的前一天， 张阿姨的丈夫出车

祸死亡， 而之后的打击更是接连不

断。 2017 年 10 月， 开始有人向张

阿姨来追债， 说她的儿子在外面欠

了高利贷。 张阿姨经过再三追问得

知， 原来儿子在原单位工作期间和

同事赌博被开除， 但是对家人一直

隐瞒自己被辞退的事情， 并且按月

上交给妻子工资， 其实工资就是借

来的高利贷。

张阿姨这时才明白， 原来儿子

从当年 1 月份开始， 时不时地找自

己要钱 ， 是为了归还高利贷的利

息。 张阿姨无奈把丈夫的死亡赔偿

金十几万元分几次全都帮儿子还了

高利贷。 儿媳知道此事后最终决定

离婚。 而高利贷就像是个无底洞，

张阿姨的儿子离婚后还是经常找她

要钱， 张阿姨只得找亲戚朋友挨家

借钱， 截止到今年 10 月底， 她一

共借了 15 万元的外债。

现在张阿姨在一家物业公司做

保洁， 一个月 2200 元的工资， 每

个月只留 200 元生活费， 其余的钱

都用于还账， 而她的儿子仍然以各

种理由向母亲要钱。 不仅如此， 这

段时间他还将家里的电视、 空调、

洗衣机、 冰箱等电器都变卖一空。

“从今年开始， 我只要不给他去借

钱， 他就不让我吃饭或者不让我睡

觉， 通过砸门、 扔我衣服、 抢我的

手机等方式逼迫我借钱， 我从 8 月

份就开始离家出走， 并且多次露宿

街头。” 张阿姨说， 她现在对儿子

已经彻底失望了， 像这样的情况还

算家务事吗？ 法律能否制裁他？

父母有义务帮还债么

天津丰见律师事务所王伟薇主

任解释说 ， 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债

务 ， 将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偿

还， 待子女成年后， 其父母或监护

人不再承担偿还义务。 张阿姨的儿

子已成年，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和劳动能力， 且债务为赌债， 属于

非法债务， 所以其母没有义务帮他

归还。

借钱帮子女借款由谁还

王律师解释说， 合同具有相对

性， 一旦借款合同成立生效， 自己

作为借款人就要受合同约束， 履行

还款义务。 至于借款人将借款交由

谁使用， 不影响贷款人向借款人主

张还款权利。 本案中， 张阿姨虽是

为了帮儿子偿还高利贷而向亲戚朋

友和左邻右舍借款， 但若双方合同

中的借款人为张阿姨本人， 那么，

还款人也应当是她。

子女辱骂逼迫父母咋办

王律师解释说 ， 根据 《婚姻

法》 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给付期

限， 一般至子女 18 周岁为止。 本

案中， 张阿姨的儿子已成年且不属

于父母仍有负担必要的养育费的情

形 ， 所以张阿姨没有必要给儿子

钱。

另外， 根据 《人民警察法》 第

六条规定，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

照职责分工， 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预防、 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互动； 维

护社会治安秩序， 制止危害社会治安

秩序的行为； 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

序， 处理交通事故； 组织、 实施消防

工作、 实行消防监督。 子女辱骂、 逼

迫父母给钱的行为属于家庭纠纷， 警

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也是可以

管的。

可向哪些部门求助

王律师解释说， 父母遇到本案中

提到的此类状况， 可以向街道寻求协

助， 如有暴力行为， 可报警解决。 本

案能否起诉儿子要看张阿姨要以何理

由起诉。 单纯的辱骂行为不构成违法

犯罪， 可以考虑以子女不赡养父母为

案由起诉 。 根据 《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 第 11 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

殊需要。 对于不赡养老人的， 要追究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临近岁末买买买
赠品里边藏“猫腻”

据 《三秦都市报》 报道， 临近

岁末， 西安不少商家打出 “直降”

“满减” “买赠” “返现” 等各种

优惠活动。 但是， 藏在赠品里的这

些 “猫腻” 你都清楚吗？

案例

赠品电水壶不保修

家住西安市乐游路某小区的胡

女士反映， 她前几天在一家商场购

买了一台 42 英寸电视机， 商家赠

送了一个电热水壶， 但使用几次后

发现加热的指示灯不能显示， 她找

到店家要求换货时， 工作人员称赠

品原本就不收钱， 不是正价商品，

既不负责保修， 也不能退换。

胡女士说 ， 当时购买电视机

时， 商场里有多种品牌， 选择空间

很大， 之所以选择这家品牌， 就是

觉得价位既能接受， 也有赠品， 没

想到商家对赠品的质量压根就不认

账。

警告

“免费”不等于“免责”

对此，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说， 胡女士的经历并非个

案， 很多商家每逢重大节假日前搞

促销活动时， 都会赠送五花八门的

赠品、 奖品， 但由于赠品一般价值

较低， 加上无偿赠送， 出现质量问

题， 消费者往往觉得难以追究商家

的责任。 但是， 就商家而言， “免

费” 不等于 “免责”。

据介绍， 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的有关规定， 赠品也受到保

护， 有权取得质量确保和 “三包”

服务。 经营者以消费者购买商品或

接受有偿服务为条件提供的赠品、

奖品或者免费服务 ， 应当保证质

量， 并不得免除经营者对该赠品、

奖品应当承担的退货 、 更换 、 重

作、 修理、 赔偿损失及其他责任。

经营者应严把产品质量关， 确

保所赠商品是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生

产的合格产品 。 同时 ， 不得设置

“赠品免费所以免责” 等条款。 经

营者所赠商品与消费者购买的商品

或服务享有同等的权益， 不得免除

经营者对该赠品应当承担的退货、

更换、 重作、 修理、 赔偿损失及其

他责任。

维权

问题赠品可以索赔

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李志山说， 消费者付出购买商品的

价款， 方可享有获得赠品的权利，

因而接受的赠品仍然是通过有价交

换取得的。 这种赠与属于附义务的

赠与， 根据 《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

一条的规定 ， 商家应承担相应责

任， 消费者可以获得赔偿。

关于向谁主张赔偿的问题， 李

志山说， 根据 《侵权责任法》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 等相关法律规

定， 因产品缺陷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的， 消费者可以向商品生产商请求

赔偿， 也可以向商品销售商请求赔

偿。 像胡女士遇到的情况， 如果出

现严重后果， 可直接向商家索赔，

商家赔偿后可以再向生产商追偿。

提醒

拒绝接受“三无”赠品

市场监管人员提醒消费者， 购

物接受经营者提供的赠品时， 要仔

细查看赠品及其标签、 外包装， 看

是否标注厂名、 厂址、 商标、 合格

证 、 使用说明书 、 注意事项等内

容， 要求经营者把赠品的品牌、 型

号、 数量等内容写入协议或购物凭

证， 并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进

行安装和使用。 赠品如果属于 “三

无” 产品， 要拒绝接受。

要注意保留证明所购商品和赠

品的凭证、 宣传单据等， 作为事后

维权的依据。 如果发现赠品存在以

次充好、 以假充真或者是 “三无”

产品或质量不合格产品的， 应及时

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由此发生消费纠纷的， 先行与

经营者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 拨

打 12315 热线进行投诉， 也可直接

向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消费者委员

会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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